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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政府 114年 7月 3日修正 

(機關名稱)(單位名稱)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A05 

項目名稱 申請動支第二預備金作業 

承辦單位 主(會)計單位 

作業程序

說明 

一、各單位有合於預算法第 70 條各款情事，且經檢討年度預算相

關經費確實無法容納時，得敘明原因、需求情形及依據條款，

同時檢附經費明細表、經費流用情形表、歲出預算執行情形分

析表會辦主計處及財政處審核後，簽陳縣長或其授權人員。惟

動支時，應衡酌執行能力，並應避免每年以相同事由申請動支

第二預備金。 

二、主(會)計單位審核動支原因、依據條款、經費需求及歸屬科目

應注意： 

(一)各單位應檢討年度預算相關經費確實無法容納，並避免每年 

  以相同事由申請動支第二預備金。 

(二)動支原因應符合預算法第 70條各款情事，經費需求及動支金

額合理性、歸屬科目應正確、用途說明應妥適。 

(三)如為縣議會審議刪除或刪減之預算項目及金額，不得動支。

但法定經費或經縣議會同意者，不在此限。 

三、各單位申請動支第二預備金案奉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日

起營繕工程至遲三個月內，其餘項目二個月內，檢附原簽影本

、花蓮縣政府核准動支預備金後應確認事項及應備文件檢核表

、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

表及電子掃描檔，送主計處秉辦府函核定通知審計部臺灣省花

蓮縣審計室、財政處及申請動支機關(單位)，如逾前開期限則

視同註銷。 

四、年度結束後應編製總預算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送請縣議會審

議。 

控制重點 一、各單位申請動支第二預備金，應先行檢討年度預算相關經費確

實無法容納。 

二、擬動支之預算項目及金額如係縣議會審議刪除或刪減者，應不

得動支。 

三、本府同意動支之第二預備金，其每筆金額超過新臺幣 5,000

萬元者，除緊急災害外，應先函送縣議會備查。 

四、應避免每年以相同事由申請動支第二預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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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動支原因應符合預算法第 70 條各款情事，經費需求及動支金

額合理性、歸屬科目應正確、用途說明應妥適。 

六、應管控第二預備金申請動支情形，以避免超支。 

七、核對動支數額表與各項費用明細表，有關格式、科目名稱、編

號及數額應正確。 

八、簽奉核准日起營繕工程至遲三個月內，其餘項目二個月內，由

動支單位將原簽影本、花蓮縣政府核准動支預備金後應確認事

項及應備文件檢核表、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歲出計畫說明

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及電子掃描檔送主計處秉辦(核定通知

審計部臺灣省花蓮縣審計室、財政處及申請動支機關(單位）)

。 

九、年度結束後應編製總預算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送請縣議會審

議。 

法令依據 
一、預算法第 22條及第 70條。 

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31點及第 32點。 

使用表單 一、動支第二預備金數額表 

二、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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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單位名稱)作業流程圖 

動支第二預備金作業 

 

    

 

 

 

 

 

 

 

 

 

 

 

 

 

 

 

 

 

 

 

 

 

 

 

 

 

 

                                     

 

準備 

敘明原因、需求情形及依據預算法第 70條條款，檢

附經費明細表、經費流用情形表會簽主(會)計單位審

核後，簽陳縣長或其授權人員 

業務單位 

審核動支原因、依據條款、經費需求及歸屬科目 

主計處、財政處 

1.符合相關規定   

2.不須修正、補充說明。 

是 

否 

縣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後，檢附原簽影本、核准動支預備

金後應確認事項及應備文件檢核表、動支數額表、各項費

用明細表表及其電子掃描檔等送主計處 

業務單位 

發函核定分配，並通知審計部臺灣省花蓮縣審計室、

財政處及申請動支機關(單位) 

主計處 

編製總預算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送請縣議會審議 

主計處 

結束 



A05-4 

(機關名稱)(單位名稱)內部控制制度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年度 
評估單位：主(會)計單位       

作業類別(項目)：動支第二預備金作業      

評估期間：○○年○○月○○日至○○年○○月○○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

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

實 

不適

用 

其他 

一、各單位申請動支第二預備金，是否先行檢
討年度預算相關經費確實無法容納。 

      

二、擬動支之預算項目及金額是否係縣議會審
議刪除或刪減者。 

      

三、本府同意動支之第二預備金，其每筆金額
超過新臺幣 5,000萬元者，除緊急災害外，是
否已先函送縣議會備查。 

      

四、是否每年以相同事由申請第二預備金。       

五、動支原因是否符合預算法第 70條各款情
事，經費需求及動支金額合理性、歸屬科目是
否正確、用途說明是否妥適。 

      

六、第二預備金核定動支累計數額是否超支。       

七、動支數額表與各項費用明細表，有關格式
、科目名稱、編號及數額是否正確。 

      

八、簽奉核准後，動支單位是否將原簽及相關
表件送主計處發函核定動支。 

      

九、第二預備金自核定日起營繕工程至遲三個
月內，其餘項目二個月內，是否檢附原簽影本
、花蓮縣政府核准動支預備金後應確認事項及
應備文件檢核表、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歲
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及電子掃
描檔，送主計處秉辦府函核定通知審計部臺灣
省花蓮縣審計室、財政處及申請動支機關(單
位)，如逾前開期限則視同註銷，又該註銷項
目如須續予動支，是否另案報核。 

      

十、年度結束後是否編製總預算第二預備金動
支數額表送請縣議會審議。 

      

填表人：         複核：        

註： 

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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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其

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

「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

「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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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政府申請動支預備金應敘明事項及應備文件檢核表                                          

案由:XXXXXXXXXX 

業務單位適用                                           花蓮縣政府 113年 5月 31日修正 

類別 檢核項目 
檢核結果 

備註 
 是  否 

申 

請 

動 

支 

預 

備 

金 

應 

確 

認 

事 

項 

1.年度預算相關經費確實無法容納。    

2.不屬議會審議刪除或刪減項目或金額。    

3.符合統一規定標準項目。    

4.符合法律規定之支出。    

5.上年度未以相同事由動支第二預備金(審計室審核意見、一

般性補助款考核項目)。 
   

6.未補助民間團體辦理參訪、觀摩、歲末聯歡等娛樂性質之活

動(監察院調查意見、一般性補助款考核項目)。 
   

7.未補助轄外民間團體者(監察院調查意見)。    

應 

敘 

明 

事 

項 

1.動支預備金之原因、需求情形。    

2.合於預算法之規定 

  第一預備金：預算法第 64條 

 第二預備金：預算法第 70條下列各款之一： 

（1）原列計畫費用因事實需要奉准修訂致原列經費不敷時。 

（2）原列計畫費用因增加業務量致增加經費時。 

（3）因應政事臨時需要必須增加計畫及經費時。 

   

3.歸屬科目名稱。    

4.個案辦理期程未跨年度或付款期程估計未超過次年度。(屬

工程案件者，請附工程預定進度表)(附表 1) 
   

應備 

文件 

1.經費流用情形表。(若無則免付)(表件從 CBA下載，產表流

程詳附表 2) 
   

2.當年度歲出預算執行情形分析表。    

備註: 
1、業務單位於檢核結果勾選「否」者，請主計處內審人員擬具審核意見。 
2、是案核定後，請依核准動支預備金後應確認事項及應備文件檢核表「應確認事
項」所訂期限內辦理分配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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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政府核准動支預備金後應確認事項及應備文件檢核表                                          

案由:XXXXXXXXXX 

核定日期:XXX年 XX月 XX日 

業務單位適用                         花蓮縣政府 113年 5月 31日修正 

類別 檢核項目 
檢核結果 

備註 
是 否 

核 

准 

動 

支 

預 

備 

金 

後 

應 

確 

認 

事 

項 

1.自核定日起，營繕工程已於三個月內發包，並以發包後金額

(含必要費用)檢附動支數額表及各項費用明細表，陳報主管機

關核轉主計單位核定分配。 

   

2.自核定日起，其餘項目(非營繕工程)已於二個月內，就已發

生權責之金額檢附動支數額表及各項費用明細表，陳報主管機

關核轉主計單位核定分配。 

   

動支預

備金數

額表 

1.說明欄是否敘明符合預算法之條款。    

2.分配月份是否適當。    

3.核章是否完全。    

歲出計

畫說明

及與各

項費用

明細表 

1.所有欄位是否登打完全。 

(計畫內容、預期成果、單位、數量、單價……等) 
   

2.用途別科目歸屬是否正確。    

3.用途的說明是否適當。    

4.動支金額需以千元為單位，未達千元者請編列至千元，並註

記「配合預算編列千元增列 XX元」。 
   

 



工程預定進度表 

  案名：甲工程 

重要工作項目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次年 1月

以後 

規劃設計階段天數

(預計 45天) 
   23% 67% 10%        

工程採購招標階段

天數 

(預計 20天) 

      80% 20%      

工程履約施工階段

天數 

(預計 80天) 

        37.5% 37.5% 25%   

驗收天數 

(預計 30天) 
           100%  

經費支用情形 

(千元) 
     250       3,000 

範例：甲工程預計於 4月中旬辦理規劃設計並於 6月份支付款項 250,000元，7-8月辦理工程採購招標並決標，工期預計 80天並於

驗收後 30天內付款 3,000,000元 

說明: 

一、請業務單位妥善規劃其計畫預定進度，並依其進度核實推估各月份所需經費，俾使有限資源達到最適配置，並改善執行率偏低及

年底辦理保留之情形。 

二、經評估後，倘屬多年期之計畫，請採以一次發包分年編列預算方式辦理。 

 

承辦人：                       科長：                       局(處)長： 

範例 
附表 1 



工程預定進度表 

  案名： 

重要工作項目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次年 1月

以後 

規劃設計階段天數 

(預計  天) 
             

工程採購招標階段

天數(預計  天) 
             

工程履約施工階段

天數（預計  天) 
             

驗收天數 

(預計  天) 
             

經費支用情形 

(千元) 
             

 

說明: 

一、請業務單位妥善規劃其計畫預定進度，並依其進度核實推估各月份所需經費，俾使有限資源達到最適配置，並改善執行率偏低及

年底辦理保留之情形。 

二、經評估後，倘屬多年期之計畫，請採以一次發包分年編列預算方式辦理。 

 

承辦人：                       科長：                       局(處)長： 

 

附表 1 



                                                                                     花蓮縣政府 113年 5月 31日修正 

經費流用情形表- CBA系統產表步驟說明 

1. 新預算執行系統 

 

 

 

 

 

 

附表 2 



2. 點選左方-預算數異動 > > 經費流用 > > 經費流用申請作業       

  

3. 以花蓮縣政府為例，查詢-承辦單位(點選所屬單位)-流入科目:選至工作計畫(該工作計畫與二備金核准通過

後，欲轉入的工作計畫一致)-確定 

  



4.點選任一筆資料，呈現橘底，點選列印 

 
 

5.科目層級:工作計畫> >確定 

 



6.產製經費流用情形表 

 


